
脱贫地区农副产品网络销售平台

服务商服务行为准则

第一章 总则

第一条 为加强对脱贫地区农副产品网络销售平台（以

下简称“832 平台”或“平台”）服务商的服务行为统一管

理，规范服务商的服务行为，做好采购人服务工作，提升平

台采购人服务体验，树立平台与服务商队伍的良好形象，特

制定本行为准则。

第二条 本准则适用于所有“832 平台”服务商。

第三条 “832 平台”服务商应当遵守国家法律法规和平

台规章制度，依法从业、诚实守信，切实维护平台的合法权

益和服务商的良好声誉。

第二章 服务商服务内容

第四条 服务商所服务的对象为授权区域内所有已在

“832 平台”上采购或存在潜在采购可能的采购人。

第五条 服务商负责所辖区域市场化业务推广和销售，

引导采购人在指定的商品池和业务进行采购，做好采购人的

售前、售中、售后各项服务，包括但不限于售前业务咨询、



售中系统操作、物流配送查询、订单跟踪、售后回访、订单

完结等内容。

第六条 协同“832 平台”做好采购人相应客诉、售后、

风险、违规等问题的处理。

第七条 服务商应组织采购人参加“832 平台”包括但不

仅限于政策、系统功能升级等相关培训，并解答疑问。

第八条 服务商应定期对所负责区域内采购需求进行调

研，并及时与平台沟通，制定符合当地需求的业务方案和方

式。

第九条 服务商应做好采购人的管理和客情关系的维护。

第十条 服务商应定期组织策划各类推广活动，组织采

购人参加。

第三章 服务商服务要求

第十一条 服务商应遵守国家法律、法规和社会公德。

第十二条 服务商应遵守平台的规章制度，尽力、尽职、

尽责维护平台声誉，保守商业机密。

第十三条 服务商应忠诚于平台，维护平台利益和形象。

第十四条 服务商应按照平台规定的范围开展工作，不

得擅自越权行事。

第十五条 服务商应积极参加平台内部培训，熟悉平台

政策、业务流程、系统操作等业务内容，提高业务水平。



第十六条 服务商应尊重、重视每一位采购人，及时有

效的回复采购人的咨询，并耐心解答和解决采购人提出的问

题。

第十七条 服务商应具备良好的心理素质和职业道德，

热情、真诚地服务每一位采购人。

第十八条 服务商应做好自身的形象管理，注意形体仪

态规范。

第四章 服务商行为准则及处罚

第十九条 禁止擅自宣传未经平台认可或证实的信息，

包括但不限于数据信息、政策等。

第二十条 禁止以平台名义，做有损平台形象及利益的

行为。

第二十一条 禁止以平台名义，私下销售非“832 平台”

指定的商品池和业务，以谋取利益的行为。

第二十二条 禁止擅自泄露采购人信息，包括但不限于

采购人在平台的账户信息、支付信息、订单信息、个人身份

信息等。

第二十三条 禁止将取得授权使用的“832 平台”服务商

身份再转让、出借、转卖等。

第二十四条 禁止未经平台确认，随意向采购人承诺。

第二十五条 禁止对采购人进行人身攻击，包括但不限



于漫骂、侮辱采购人等。

第二十六条 对出现以上行为的服务商，平台根据情节

严重程度，做出警告、严重警告、暂停业务、扣除保证金、

取消服务商资格等处罚，对情节严重者依法追究其相关法律

责任，相关处罚结果通过“832 平台”对外公示。

第五章 附则

第二十七条 本准则自 2023 年 1 月 3 日起实施，由“832

平台”负责制定和解释。如“832 平台”在前述生效日前发

布的有关规定或通知与本准则有不一致或冲突，以本准则的

规定为准。


